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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報 告

民國101年 7月 19日本院第11屆第 197次會議審議考選部

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（以下簡稱專技人員）考試法（以下簡

稱本法）修正草案一案，經院會決議：交全院審查會審查。遵經

於本（101）年 8 月 30 日、9 月 20 日舉行 2 次全院審查會，審

查竣事。本審查會出、列席人員名單如附件 1，審查通過之條文

整理如附件 2。

審查會首先由考選部說明本法修正背景及重點後，並就本院

第 11 屆第 197 次會議審議本案時，部分委員之建議意見補充說

明。隨即進行大體討論，審查委員分就專技人員定義，考試種類

認定程序等提出建議與看法，茲綜合 2 次審查會與會委員及考選

部意見分述如下：

一、本案宜否就專技人員定義明確規範？新增專技人員考試種類

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案，是否允當?

部分委員提出本法修正草案第 2 條第 1 項有關專技人員

之定義，認部分文字係引述相關之大法官解釋，其立法體例

是否妥適?又拘泥於少數大法官見解，能否與時俱進?宜再斟

酌。亦有委員支持部擬，認為將專技人員之定義內涵予以具

體化，對外界較具說服力。惟亦有委員認為引述大法官解釋，

雖較為明確，但會否限縮因應社會需要而須適時調整之彈

性？建議維持現行條文文字。

此外，部分委員認為該項所稱之專技人員，係指「依法

律」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之人員，而「依法律」應僅限各

院提出並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總統公布之法律，本院即可防

止其他行政機關未與本院協商，逕依職權訂定「法規」，強使

本院配合辦理考試；惟若修正為「依法律」，則其他法規命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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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依本院職權所訂法規命令均不能辦理專技人員新增類科

之考試，二者利弊互見。

至於未來專技人員考試種類交由部設之專技人員考試種

類認定諮詢委員會認定，部分委員認為係削弱本院考選之憲

定職掌，考試權將流於被動化、下游化。惟亦有委員認為專

技人員之考選，涉及整體經濟發展，包括本院與立法院或行

政院之分權與合作，須適時讓相關機關聽取本院意見，於實

質上立於有影響力及共同促成之地位，而不宜單從本院組織

法及憲定考試權，即導引出本院對專技人員考試有完整之決

定權，且專技人員考試並非僅限於種類之認定，其他如考試

資格、考試方法、錄取比例等，皆為本院能參與且自主展現

考試權之範圍，似無須過於強調矮化。

嗣經部說明，大法官解釋對專技人員「定義」僅作一種

描述，係定義性而不具操作性，且新增第 2條第 2項規定：「前

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之認定基準、認定程序、認

定成員組成等有關事項之辦法，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。」

作為專技人員考試種類認定之法源，係為爭取維護及強化本

院專技人員考試種類認定之發言權，且依本年 4月 19 日本院

第 11 屆第 184 次會議通過之「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

試種類認定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」（以下簡稱諮詢委員會設置

要點）已訂有專技人員考試種類認定之基準、認定之處理程

序及委員之組成，各職業（目的事業）主管機關研議新增專

技人員類科必須慎重，以符合上開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所訂

標準及方式，方能納入國家考試之專技人員種類，以上程序

均係捍衛考試權，也是爭取考試權能夠妥善被尊重，且審議

結果不論認定是否為專技人員均須報院審定，並非將專技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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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類科之提案權讓渡給考選部。

二、將特種考試限定為「應職業管理法律對從事該種類業務人員

之特別規定」舉行，是否妥適？

多數委員提出憲法第 86 條規定，專技人員執業資格，應

經本院「依法」考選銓定之，其中「依法」並未限縮為職業

管理法律，而本院主管之本法亦屬法律層級。現行條文第 3

條第 2 項「為適應特殊需要」本院即得舉行特種考試，較有

彈性，不以職業管理法律有特別規定為限，亦未將特種考試

定義為「封閉性考試」。且該項規定由來已久，施行上並無窒

礙，本院辦理專技人員考試係本於憲法規定，亦能固守本院

職權，且「應職業管理法律之規定」亦可解釋為係屬「為適

應特殊需要」，其主導權仍為本院。部分委員則認為現行條文

第 2 項「為適應特殊需要」得舉行特種考試，界定太抽象、

模糊，並經綜合多數委員意見提出雙軌制，即將「為適應曾

經從事該特種業務人員特殊需要」或「為應職業管理法律對

曾從事該種類業務人員之特別規定」2種情形，均納入規範。

嗣經部說明，特種考試係為適應特殊需要辦理，屬限期

辦理，屆期停辦之封閉性考試，至常態性辦理之考試則應回

歸高等及普通考試(以下簡稱高普考試)型態，使高普考試與

特種考試能有一明確區隔，目前辦理之每項考試均係依職業

管理法規相關規定；又第 3 條第 2 項修正為「為應職業管理

法律對曾從事該種類業務人員之特別規定，得限期舉行特種

考試；……。」係回歸法制面，因辦理考試完竣，整套管理

措施仍由國會立法之職業管理法規予以規範。另現行條文規

定「為適應特殊需要，得舉行特種考試。」可能造成許多單

位或部分職業從業人員提出其特殊需要，要求辦理專技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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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。

由於多數委員意見，部未採納，經第 1 次審查會決議第

3 條先予保留。嗣部參酌委員意見，於第 2 次審查會提出再

修正條文，將現行條文中「為適應特殊需要」等文字併入修

正條文。

三、現行專技人員考試及格方式，宜否增訂及格方式得擇一或併

用之法源依據？

部分委員認為專技人員考試為資格考，如無最低門檻並

不合理，且實務上部分專技人員考試規則也已配合修正，爰

同意將現行專技人員考試 3 種及格方式，即科別及格制、總

成績滿 60 分制及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制分款明

列，視各專技人員類科及性質需要，增訂考試及格方式得擇

一採行或併用之法源依據，俾增彈性；惟亦有委員提出，第

16 條將現行條文第 19 條「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」修正為「總

成績及格」，將「滿 60 分」文字刪除，能否維持素質?採各類

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制難度高，遇有同一年考試舉辦數

次考試時，如果應考人素質不同，固定比例之設計應特別慎

重；另及格率過於偏低，未達到考人數一定比例時，得授權

典試委員會併採固定比例及格制，其及格方式將處於不確定

狀態，恐招致外界對考試公信力之質疑。此外，以典試委員

會之組織決定併用其他考試及格方式是否妥適？科別及格制

與其他 2 種及格方式併用之可能性?及有無採行其他方式之

可行性等意見，均請部再酌。

嗣經部說明，為考量市場供需現況、維持及格率穩定，

並確保及格者專業素質，第 16 條第 2 項增列及格方式得擇一

或併用，係為此彈性調整機制賦予法源依據，俾各專技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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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其類科及性質需要，得併採不同及格方式，例如總成績及

格與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及格之併行制，俾增彈

性。至有關同一年度舉辦 2 次考試時，其及格率數值不一，

應分別計算一節，將俟法源依據確立後，於研議各類科及格

方式時納入審酌考量，另搭配最低分數之設限，確保及格人

員素質，於各該考試規則條文列明，提請本院審議核定，以

兼顧專業素質及穩定專技人力供給。茲因第 16 條增列第 2

項規定部分，委員尚有疑慮，第 1 次審查會決議先予保留。

嗣部參酌委員意見，於第 2次審查會提出再修正條文，第 16

條第 1 項除原列 3 種考試及格方式外，增列第 4 款「總成績

及格人數未達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者，得降低及格標準，

但降低及格標準不得低於總成績總分百分之五十。」並刪除

第 2 項有關及格方式得擇一或併用之彈性規定。惟多數委員

表示，部擬再修正條文更顯複雜，不易理解，且現況已有部

分專技人員考試規則配合修正為併行制，爰建議第 2 項維持

部擬原修正條文「前項及格方式，得擇一採行或併用。」，惟

建議本項後段加入「，並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。」等文

字，以資周妥。

本案經大體討論後，旋即進行逐條審查，審查結果臚陳如下

：

一、修正通過

1.第 3條：

第 2 項「為應職業管理法律對曾從事該種類業務人員之特

別規定，得限期舉行特種考試；……。」修正為：「為應特

殊需要或職業管理法律對曾從事該種類業務人員之特別規

定，得限期舉行特種考試；……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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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第 11 條：

第 2 項「前項考試規則應包括考試等級及其分類、分科之

應考資格、應試科目、考試方式、成績計算、及格方式。

」修正為：「前項考試規則應包括考試等級及各類科之應考

資格、應試科目、考試方式、成績計算、及格方式。」

3.第 12 條：

第 2 項「前項考試規則應包括考試等級及其分類、分科之

應考資格、應試科目、考試方式、成績計算、及格方式、

考試辦理次數、期限。」修正為：「前項考試規則應包括考

試等級及各類科之應考資格、應試科目、考試方式、成績

計算、及格方式、考試辦理次數、期限。」

4.第 16 條：

第 2 項「前項及格方式，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。」修

正為：「前項及格方式，得擇一採行或併用，並由考選部報

請考試院定之。」

5.第 18 條：

第 3 項有關對原住民及特殊境遇家庭，本院得減徵、免徵

或停徵考試及格證書費之說明欄文字，依本院第一組建議

意見，引述規費法相關規定，以資明確。

6.第 19 條：

第 2 項「應考人有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情事之一者，自發

現之日起五年內不得應考選部舉辦之各種考試。」修正為

：「應考人有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情事之一者，自發現之日

起五年內不得應考試院舉辦之各種考試。」

二、現行條文第 7 條、第 11 條至第 13 條刪除，以下條文條次遞

移。



7

三、其餘條文，均照部擬通過。

以上擬議是否有當？謹檢陳部依審查會決議整理繕正之專

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修正草案，一併提請

公決

召集人 伍錦霖

中華民國101年 9月 24日


